附件1
北京市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书

（医疗保健机构申请母婴保健技术服务项目注销）

一、基本信息

（一）政府部门

名称：市/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咨询方式： 咨询电话（010）123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申请人

申请人为法人组织

名称：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委托代理人

姓名：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证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政府部门告知

（一）办理事项

名称：医疗保健机构申请母婴保健技术服务项目注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事项依据

1.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第五章第三十二条规定：医疗保健机构依照本法规定开展婚前医学检查、遗传病诊断、产前诊断以及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，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，并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规定：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：

（一）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；

（二）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政许可，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；

（三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；

（四）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、撤回，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；

（五）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。
    （三）准予办理的条件

准予办理应当具备的条件、标准、技术要求和所需材料。
（四）违诺失信惩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申请人未履行承诺、虚假承诺等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。
（五）政府部门职责

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内容，咨询方式，采取的监管方式，承担的责任，认定申请人未履行承诺、虚假承诺的程序和标准，整改期限，违诺失信行为等级划分标准等。
（六）申诉渠道 

申请人解释、说明、申诉、信用修复的渠道。
三、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现自愿作出下列承诺：
（一）所填写的基本信息、提交的所需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完整；

（二）已经知晓政府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三）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、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，以及政府部门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；

（四）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
（以下内容为二选一）

□1.申请人作出承诺的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签名/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       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□2.由委托代理人代替申请人作出承诺的    政 府 部 门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 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日           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政府部门与申请人各执一份）

